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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 4 季「推動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研討會 QA 

NO 類別 問題內容 回答內容 

1 提升財

報公布

時效-公

司治理

藍圖 3.0 

公司治理藍圖 3.0 提及將依公司資

本額規模，分階段縮短上市櫃公司

年度財報之公告時限，請問為何臺

灣只依資本額作判斷，聽說美國會

參考多項財務指標? 

判斷公司規模大小包含資本額及其他指標，惟

主管機關推行政策且採分階段實施時，需採行

乙項明確指標作篩選，俾使發行公司有所遵

循，並提早因應。 

 

2 提升財

報公布

時效-公

司治理

藍圖 3.0 

請問對於縮短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年

度財務報告公告時限的規定為何? 

目前只針對上市櫃公司予以要求，公發公司部

分尚未規範，但仍請各公司儘早建立財報編製

能力之相關準備作業。 

3 提升財

報公布

時效-公

司治理

藍圖 3.0 

1. 當公司已依公司治理藍圖 3.0規

定於年度終了 75 日內公告財務

報告，請問是否仍須於 75 日內

公佈年度財報自結資訊？ 

 

2. 由於自結財務資訊與財務報告

均須經董事會通過，若兩者內容

沒有差異，可否於同一次董事

會、同一個議案通過？ 

1. 倘公司已於年度終了後 75 日公告財務報

告，即無須再公告自結財務資訊，至自結財

務資訊之揭露內容、程序等細部規範，尚在

研議中。 

 

2. 倘公告之財務報告與公司自結財務資訊內

容一致，可無須召開二次董事會，至於董事

會通過日期、議案安排方式屬公司自治事

項，由公司內部自行決定。 

4 財報編

製 

請問對上市櫃公司財報編製能力之

第一階段審查結果何時會公布？每

家公司是否皆會收到審查結果通

知，或僅須改善者才會收到？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已於 109 年 10 月完成第一階

段審查作業，並針對尚需改善之公司發函，要

求公司訂定改善計畫且確實執行，暨須按季將

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 

5 財報編

製 

請問公司編製財務報告以供會計師

查核之初稿，相關附註與附表之必

要揭露項目、範圍為何？ 

公司需提供整份財務報告初稿(包含所有附註與

附表)供會計師執行查核或核閱，再就會計師之

調整分錄或其建議附註揭露應強化者，進一步

作調整。 

6 財報編

製 

1. 興櫃公司是否需依證交所、櫃買

中心去（108）年 10 月的函文辦

理？ 

2. 申請 IPO 時對自編財報能力的

審查重點也是比照上市櫃公司

嗎？ 

1. 108 年發布之函文係適用於上市櫃公司。 

 

 

2. 若興櫃公司有意申請 IPO 成為上市櫃公司，

因上市櫃公司須具備財報自編能力及相關

內控制度，IPO 審查時也會針對自編相關內

控及執行的部分作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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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問題內容 回答內容 

7 財報編

製 

請問審查上市櫃公司財報自編能力

的第二階段將於何時開始，標準為

何？ 

第二階段審查預計於 110 年下半年進行，惟按

照公司治理藍圖 3.0 規劃，推動公司分階段公告

自結財務資訊，是以財報編製能力之提升，包

括系統、人力與相關內控制度之調整等，均應

考量自結財務資訊時程予以規劃。若公司已準

備到位，即無須擔心財報自編能力之審查。 

8 財報編

製 

若公司目前並無合併個體，內控辦

法是否仍須明定財報編製流程中有

關合併一致性之相關內容? 

倘公司目前並無合併個體，似尚無須規範財報

編製流程中有關合併一致性之內容，惟公司多

係呈現動態變化，倘未來已有合併個體，即須

同步更新內控辦法。 

9 關係人 有限合夥組織如何判定是否為公司

關係人？ 

(若公司為普通合夥人，出資比例少

於 50%，但依法須付連帶清償責任) 

應依 IAS 24.9 之規定評估是否有符合關係人定

義之情況，若對該合夥組織具有重大影響或聯

合控制，則為關係人。 

10 關係人 職工福利委員會是否為公司之關係

人？ 

應依 IAS 24.9 之定義評估，例如：公司是否對

福委會有控制力、重大影響力，或具備權利可

規劃、指導與控制福委會活動者，是否由公司

派任等。 

11 關係人 請問關係人間交易： 

1. 一方以未稅金額揭露收入，另

一方以含稅金額揭露費用，請

問揭露金額應依何者？沖銷時

該如何處理？ 

 

 

 

 

2. 一方對收入採應計基礎制，另

一方對費用則採現金基礎制，

致二者帳列金額有差異，請問

應如何沖銷？財報揭露金額為

何？ 

1. 原則上應以報導個體所帳載之金額進行揭

露，若揭露稅後金額，宜適當註明。若屬

母子公司間之關係人交易，母公司依 IFRS 

10 第 19 及 B87 段規定，對類似情況下之

相似交易及事項採用統一會計政策編製合

併財務報表。因此，對於子公司帳載之相

對交易金額應依統一會計政策調整後進行

合併沖銷程序。 

2. 建議應定期與關係人進行對帳，確認帳務

處理無誤，若差異係屬合理（例如：依各

自適用之準則進行會計處理）且適當揭露

有助於財務報表使用者瞭解該交易時，建

議可針對重大差異原因予以說明。 

12 關係人 1. 若公司發行新股，所有股東皆可

認購，且其中 1 位認購股東係公

司法第 27條第 2項之董事(即政

府或法人為股東，由其代表人當

選為董事)，請問是否屬關係人

1. 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當選為董事之自然

人，為代理法人董事執行權利，就經濟實質

而言，關係人為該法人董事，而非該代表法

人董事之自然人(若無其他實質關係)，惟若

該自然人與公司間存有特殊交易情況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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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問題內容 回答內容 

交易？ 

 

 

 

 

 

2. 講義第 43 頁提及「…代表法人

董事之自然人若與公司無其他

實質關係，其非屬關係人，惟若

與公司間存有特殊交易情況，公

司應考量是否作揭露…」，請問

可否舉例說明前述特殊交易情

況為何？  

應考量是否須作相關揭露。 

因此，若係由法人董事認購新股，屬關係人

交易，倘已於其他附註有相關說明或可自其

他持股資訊推算，財務報告之關係人附註項

下可不重複揭露。 

 

2. 該代表法人董事之自然人是否與公司有非

常規交易，或交易價格非公允價值等情況。 

13 控制力

之判斷 

若持有合資公司股權過半數（51

％），惟有反證可認定對其不具備

控制力，是否仍應適用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規定(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

定義) ? 

公司於編制合併財務報告時，應將具有控制力

之轉投資列入編製主體，如此通常即符合公司

法第 369條之 2規定，實務上而言依 IFRS公報、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與公司法規範所辨認出是否

具控制力的結果通常會一致。 

14 控制力

之判斷 

由於現行針對判斷控制力的標準，

公司法與 IFRS 公報不同軌，可能造

成公司須同時編製合併財報及關係

企業三書表的情形，是否可重新審

視公司法與 IFRS 公報之一致性，避

免增加公司編製成本，並建議重新

審視公司法關於控制力之相關規範 

 

會計師意見報告書及編製財報係遵循金管會認

可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等，而非依公司法規定編製，因

此判斷對轉投資是否具控制力時，應優先依照

IFRS 公報與財報編製準則規定。 

 

 


